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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與行政法概論 

 

 

 

 

 

 

第一節 行政之基本觀念 

一、行政之概念 

(一)行政具有管理與執行的意思，國家行政具有積極主動的特性，是

社會共同生活所形成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 

(二)行政是廣泛、多樣、複雜且不斷形成社會生活的國家作用。 

(三)行政是實現國家目的與追求公益的國家作用。 

(四)行政是具有組織一體上下隸屬之國家作用。 

(五)行政是積極主動及作成具體決定之國家作用。 

(六)行政應受法的支配並兼顧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的國家作用。 

(七)行政之學說： 

1.法規拘束說： 

行政乃受法規所拘束之國家機關之活動範圍。 

2.行政目的說： 

行政乃基於公益維護之一切法律及事實行為。 

3.權力特性說： 

行政乃具主動性與未來性之國家行為。 

4.扣除說： 

國家行政在權力分立的政府體制與憲法架構下只能描述而無法

定義。 

5.憲法中之行政定義： 

行政乃扣除立法與司法以外的所有國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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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之意義 

(一)形式意義之行政： 

指凡組織法上屬於行政機關所為的行為皆屬於行政。行政院為國

家最高行政機關，凡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所作成的行為，皆可

認定為形式意義的行政行為。 

(二)形式意義說的缺點： 

在於定義不夠明確，因為非行政機關亦有可能作成行政行為。例

如司法機關或立法機關之人事行為，性質上亦屬於行政行為。 

(三)實質意義之行政： 

指國家行為或措施具有行政行為之內涵。實質意義的行政，學說

上又分為積極說與消極說兩種。 

1.積極說： 

主張行政的意義乃是主動實現追求公共利益等目的所為的積極

多樣性國家行為。 

2.消極說： 

又稱為扣除說，認為行政之範圍太大，無法定義只能描述。德

國學者哈查克主張，行政的意義應係立於法律之下，排除立法

行為與司法行為以外的所有國家行為。 

(四)我國在五權憲法架構下，行政之意義乃是包括考試在內，扣除立

法、司法、監察以外的所有國家行為。 

(五)行政權與司法權之區別： 

 行政 司法 

本質 積極性、主動性(職權原則) 被動性(不告不理) 

對象 現在或將來發生之抽象、
具體事務 

過去已發生之具體事件 

組織 以獨任制為原則，兼採合
議制 

以合議審判為原則 

地位 以當事人地位追求本身之
利益 

立於第三人之地位仲裁糾
紛 

隸屬關係 適用行政一體原則 依法獨立審判 

法律關係 不僅執行法律並得草擬法
律 

將法律實現於具體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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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之分類 

行政行為態樣之區分 

以行政目的為區分標準 干涉行政、給付行政、計畫行政 

以適用法規為區分標準 公權力行政、私經濟行政 

以行政主體為區分標準 直接行政、間接行政 

以事務領域為區分標準 外部行政、內部行政 

以法規拘束為區分標準 羈束行政、裁量行政 

一、干涉行政、給付行政與計畫行政 

(一)干涉行政： 

指行政機關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對人民作成之行政行為，

具有課予負擔或不利益之內容，直接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故又

稱為秩序行政。例如：課徵稅捐、徵兵處分、行政裁罰。 

(二)給付行政： 

指國家以積極之態度，具體達成憲法所宣示人民各項社會權之授

益行政活動，其目標為改善社會成員之生活，內容以提供金錢、

物質服務等授益處分，故又稱為福利行政或服務行政。例如：職

業訓練、社會救助、育嬰津貼。 

(三)給付行政之態樣： 

1.供給行政： 

指政府提供國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工業技術性服務之行政行

為。例如：興辦公用事業(水電設施、交通事業、捷運系統)、

文化建設(圖書館、美術館)或興建公共設施(公園、道路)。 

2.社會行政： 

指政府提供國民社會生活最低限度保障之行政行為。例如：實

施社會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與社會救助(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3.助長行政： 

指政府依特定目的所制定之社會、經濟、文化政策，予以國民

生計改善措施之行政行為。例如：提供經濟輔助(中小企業貸

款、購屋貸款)或實施行政指導(工業技術、農業輔導、財經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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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別干涉行政與給付行政之實益，在於二者受法律羈束之程度不

同，干涉行政之內容常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故受法律保留

原則之羈束程度較高。給付行政通常不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

故受法律保留原則之羈束程度較低。 

(五)計畫行政： 

行政機關為達行政上的預定目標，於兼顧各種利益調和及斟酌一

切相關情況下，將各種行政手段與資源做合理運用的一種行政作

用。例如：政府預算或財務計畫(公債發行計畫)、實施計劃(捷運

建築計畫)。 

(六)行政計畫之意義： 

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

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

之設計與規劃。(行政程序法第 163 條) 

 

 釋字第 542 號解釋： 

行政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其屬「給付性之行政措施」具授與人民利益之效果

者，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關於安遷救濟金之發放，

係屬授與人民利益之「給付行政」，並以補助集水區內居民遷村所需費用為目

的，既在排除村民之繼續居住，自應以有居住事實為前提，其認定之依據，設

籍僅係其一而已，上開計畫竟以設籍與否作為認定是否居住於該水源區之唯一

標準，雖不能謂有違「平等原則」，但未顧及其他居住事實之證明方法，有欠

周延。相關領取安遷救濟金之規定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改進。 

 釋字第 428 號解釋： 

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憲法第 144 條前段定有明文。國家基於對人民生存

照顧之義務、達成給付行政之功能，經營各類公用事業，期以合理之費率，普

遍而穩定提供人民所需之各項服務，得對公用事業因經營所生之損失補償或損

害賠償責任予以相當之限制。 

 行政法院裁定要旨： 

年節特別照護金(原特別濟助金)係政府對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人員所為照顧，

屬於「給付行政」之範疇，乃國家提供之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

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

福利措施。 

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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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 614 號解釋： 

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規範國家與人民之

關係，亦涉及行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給付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自由

權利，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

違，惟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原則上仍應

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 

二、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政 

(一)公權力行政： 

又稱為高權行政，指國家居於統治權主體之法律地位，適用公法

規定所為之行政行為。例如：土地徵收、繳稅通知、衛生宣導、

交通指揮。 

(二)私經濟行政： 

又稱為國庫行政，指國家居於與私人相當之法律地位，適用私法

規定所為之行政行為。例如：出售平價國宅、經營國營事業、採

購辦公用品、拍賣報廢設備。 

三、直接行政與間接行政 

(一)直接行政： 

國家之行政事務並由中央政府所設置的機關執行者。例如：外交

行政、國防行政、國家幣制等行政事務。 

(二)間接行政：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及國家行政事務委由地方行政機關執

行之委辦事項。自治事項如縣、市轄區內之衛生、交通或教育等

行政事務，委辦事項如交通部觀光局將台灣燈節活動委辦給彰化

縣政府。 

(三)自治事項之定義： 

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地方制度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

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

責任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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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辦事項之定義： 

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

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

執行責任之事項。 

(五)直接行政與間接行政之區分： 

直接行政係由中央機關執行其行政事務，間接行政則由地方自治

機關執行相關之行政事務。又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與承

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自治事項中央之監督僅能

就適法性為之，委辦事項中央之監督得就適法性與合目的性實施

全面監督。 

四、外部行政與內部行政 

(一)外部行政： 

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行為，其規範對象是一般人民，內容涉及人

民權利義務之事項，並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例如：作成行政

處分、發布法規命令、締結行政契約。 

(二)內部行政： 

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行為，其規範對象是內部公務人員，內容僅

涉及行政機關內部之行為或決定，並不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例如：發布作業準則、公務人員之陞遷或調任。 

(三)外部行政與內部行政其救濟程序之區分： 

外部行政之對象為一般人民，故對於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政

處分，通常得藉由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作為救濟途徑，內部行政

之對象為公務人員，故對於服務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通

常藉由復審及行政訴訟作為救濟途徑。 

五、羈束行政與裁量行政 

(一)羈束行政：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受法律構成要件嚴格之拘束，並無裁量空

間。羈束行政之實例：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規定，

機車駕駛人未戴安全帽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罰時，受法律之拘束而無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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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量行政：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可部份對法律構成要件之成就與否作判斷

(判斷餘地)，或對法律結果之種類或是否給予有決定權限。裁量

行政之實例：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規定，汽車駕駛

者闖紅燈，得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行

政機關作成行政罰時，對於法律結果之決定有裁量權限。 

 

 

一、統治行為： 

指關於國家存立或統治事務等具高度政治性之行為。例如：總統締約及宣戰

媾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總統任命部會首長、行政院長制定國政方針、行

政院長對立法院為施政報告及答詢、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按政治問題或類

似之概念(如統治行為或政府行為)所指涉之問題，應由憲法上之政治部門(包

括行政及立法部門)作政治之判斷，而非屬可供司法裁決之事項，此在立憲民

主國家之憲政實踐中，所累積發展而成之理論，不乏可供參考者。 

二、依民意政治原理，「統治行為」乃超然於法律秩序之外，以達成國家目的為

本質之機能，受民意機關監督而不受司法審查。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解

釋，總統依憲法解散立法院之行為，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因具統治行為之

性質，在行政法上屬重大之政治問題，不受司法機關之審查。 

三、釋字 419 號解釋： 

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係基於尊重國家元首所為之禮貌性

辭職，並非其憲法上之義務。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應如何處

理，乃總統之裁量權限，為學理上所稱統治行為之一種，非本院應作合憲性

審查之事項。 

給付行政

干涉行政

行政行為

公權力行政
(公法性質)

高權行政

單純高權行政

私經濟行政
(私法性質)

行政私法行為

行政營利行為

行政輔助行為

單純交易行為

觀念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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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關於「行政」之敘述，何者錯誤？ (A)行政組織之基本建構原

則為「行政一體原則」 (B)行政活動以「公益」為其指導原則 (C)

「行政規則」之制定權限來自法律之授權 (D)行政裁量權來自法律之

授權 

C 

2.  有關行政之概念，下列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A)行政具有主動積極

之特性 (B)議會自律屬於行政 (C)行政係以實現公益為目的之行為 

(D)行政只能描述，無法定義。 

【解析】議會自律屬於立法。 

B 

3.  下列何者非行政權之範圍？ (A)即時強制 (B)修憲案之提議 (C)發布

命令 (D)救災 

B 

4.  下列有關行政種類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地方政府執行中央委辦

事項係直接行政 (B)行政機關採購公務用品係公權力行政 (C)行政契

約係私經濟行政 (D)國庫行政所生之損害，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處理 

D 

5.  下列何者不屬於干預行政？ (A)課徵租稅 (B)勒令歇業 (C)提供社會

救助 (D)禁止通行 

C 

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對於颱風受災農民提供農作物損失補助，其性質

上屬於下列何種行政？ (A)干預行政 (B)計畫行政 (C)給付行政 (D)

私經濟行政 

C 

7.  內政部按月由國庫提供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以維持其經濟生

活，屬於那一種行政？ (A)國庫行政 (B)計畫行政 (C)給付行政 (D)

私經濟行政 

C 

8.  依老人福利法發給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性質上是： (A)干涉行

政 (B)給付行政 (C)行政私法 (D)私經濟行政 

B 

9.  下列何者不屬於統治行為︰ (A)總統締約及宣戰媾和 (B)總統發布

緊急命令 (C)國防部之軍事採購 (D)行政院院長對立法院為施政報告

及答詢。 

C 

10.  關於給付行政與法律保留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給付行

政之事項，皆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職權以行政規則規範之 (B)給付行

政涉及公共利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利之重大事項，皆應以法律或由

法律授權之命令規範之 (C)給付行政之事項，皆應以憲法規範之 (D)

給付行政涉及公共利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利之重大事項，皆應由各

該主管機關依職權以行政規則規範之 

B 

嚴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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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屬於公權力行政？ (A)行政機關提供氣象、H1N1等資訊

給民眾 (B)政府對民眾提供住宅貸款 (C)臺灣中油公司對民眾之售油

營利行為 (D)行政機關採購公務所需用品 

A 

12.  教育部考選公費生出國留學，並提供出國留學相關費用，屬於下列何

項行政？ (A)私經濟行政 (B)國庫行政 (C)公權力行政 (D)社會行政 

C 

13.  有關公權力行政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A)可委託私人或團體為

之 (B)可採取行政契約方式為之 (C)可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之救濟 

(D)可以私法組織形態從事營利行為 

D 

14.  下列何者為行政機關的私經濟行為？ (A)行政機關與人民簽訂公費

留學契約 (B)交通警察指揮交通 (C)行政機關向民間租車公司租賃交

通車 (D)行政機關與人民簽訂損失補償之協議 

C 

15.  下列何者屬於私經濟行政？ (A)警察之交通管制 (B)市政府經營公

車系統 (C)機長之緊急處置 (D)私立大學之頒授學位 

B 

16.  內政部依國民住宅條例規定，興建合宜住宅後，出租予有租屋需求

之民眾。此項出租行為屬下列何項行政？ (A)公權力行政 (B)私經

濟行政 (C)單純高權行政 (D)建設行政 

B 

17.  中央銀行為維持新臺幣匯率穩定，於外匯市場上，買入大量新臺

幣。此項買匯行為屬下列何項行政？ (A)公權力行政 (B)給付行政 

(C)助長行政 (D)私經濟行政 

D 

18.  針對私經濟行政行為若有涉訟時，應向何種法院請求救濟？ (A)行

政法院 (B)民事法院 (C)軍事法院 (D)司法院大法官 

B 

19.  關於私經濟行政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私經濟行政不適用民

法之規定 (B)私經濟行政完全依照私法自治之法理 (C)私經濟行政主

要以行政處分之方式為之 (D)國家為達成行政上之任務，得採取私法

上行為作為實施之手段 

D 

20.  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公務人員之薪俸事

項不適用法律保留原則 (B)行政行為須有法律之依據，係指法律優位

原則 (C)社會保險之重要給付行政適用法律保留原則 (D)國家全部舉

債之上限，屬法律優位原則範圍 

C 

 

  


